	序号
	部门
	权责事项清单
	抽查事项
	检查对象
	抽查内容
	事项

类别
	检查

方式
	实施主体
	检查依据

	1
	生态环境部门
	环境执法检查
	对固定污染源的检查
	发放排污许可的企业
	排污许可制度执行情况
	一般检查事项
	现场检查、非现场检查
	市生态环境局
	
【行政法规】《排污许可管理条例》（2021年1月国务院令第736号）第二十五条：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排污许可的事中事后监管，将排污许可执法检查纳入生态环境执法年度计划，根据排污许可管理类别、排污单位信用记录和生态环境管理需要等因素，合理确定检查频次和检查方式。”



